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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 函
地址：54001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承辦人：約用社工員 劉雅岑
電話：2244468
電子信箱：a2239591@nantou.gov.tw

受文者：淡江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1日
發文字號：府社助字第113027287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及說明三。 (376480000A_1130272873_ATTACH1.pdf、

376480000A_1130272873_ATTACH2.pdf、376480000A_1130272873_ATTACH3.pdf)

主旨：檢送「南投縣多元脫貧服務－補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購置學習設備計畫」1份，自即日起實施，惠請貴機關

（單位）協助函轉並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計畫為補助本縣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一戶一人

為限)，戶內輔導人口有就讀各高中職以上之在學學生(含

年度國中、高中職應屆畢業學生)，得提出申請，以滿足學

業所需，讓數位學習購置設備不再是負擔，減輕經濟弱勢

家庭之經濟壓力。

二、符合本案資格者請於113年11月25日止前(以郵戳或收件日

期章為憑)，填妥申請表及檢附應備文件，以 郵寄或親送

方式向本府社會及勞動處（社會救助科）提出申請。

三、檢附旨揭計畫、申請書及簡章（含申請流程）1份，倘有疑

義請洽本府社會及勞動處（社會救助科）劉雅岑社工員

（電話：049-2244468）。

正本：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府各單位、公私立大專院校(國立交
通大學、國立陽明大學、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

檔　　號:
保存年限: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 頁，共 2 頁

州科技大學、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
學、和春技術學院、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蘭陽技術學院、臺灣觀光學院除
外)、南投縣各鄉鎮市公所、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南投縣政府少年
輔導委員會、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南投分會、本社會及勞動處社會福利科、
本府社會及勞動處社工及兒少科、本府社會及勞動處婦女福利及保護科、本府社
會及勞動處社會行政科、本府社會及勞動處勞資關係科、本府社會及勞動處勞工
行政科

副本：本府社會及勞動處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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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多元脫貧服務－補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購置學習設備計畫 

一、 依據：社會救助法第 15-1條規定辦理。 

二、 計畫緣起:  

  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教育領域也在不斷地進步與演變，其中，數

位學習作為一種利用電子科技來進行學習的方式，逐漸受到廣泛重視。

數位學習不僅改變了傳統教育的面貌，更為學習者提供了更多元的學習

管道和機會，然而在資訊通信科技擴張過程中，難免會因接觸使用資訊

設備的時間及運用網際網路的能力等差異，導致數位落差現象，而家庭

經濟往往是影響數位學習重要因素。為避免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就學

中子女因家庭經濟因素受限而影響學習，讓數位學習購置設備不再是負

擔，故特訂定本計畫。 

三、 目的: 

(一) 充實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就學中子女購置電腦設備。 

(二) 提升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就學中子女資訊運用知能，營造更佳的

學習環境。 

四、 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 

五、 補助對象：南投縣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一戶一人為限，戶內輔

導人口有就讀各高中職以上之在學學生(含年度國中、高中職應屆畢業學

生)，得提出申請（大學應屆畢業生、延長修業年限、就讀大學碩、博士

班、空中大學、空中專科、學分班、遠距離教學之學生，不予補助）。 

六、 計畫期程:依每年公告申請期限區間受理案件，並依先後順序辦理審查，

至補助經費額度用罄為止。 

七、 計畫內容及申請方式： 

（一） 補助項目：電腦(桌電、筆電)：設備至少含全新之桌上型電腦主

機(含主機、螢幕)或一般型筆記型電腦。覈實報支，購買補助上

限最高為新臺幣1萬5,000元整。 



2 
 

第一階段（備齊以下文件，以親送或郵寄方式向社會及勞動處社會救

助科提出申請）： 

1. 申請表。 

2. 學生證影本(需蓋有註冊章)或學校開立之在學證明。 

3. 即將進入高中職或大專院校之應屆畢業學生，須檢附畢業證

書影本、學校錄取通知影本。 

4. 本縣各公所核發之當年度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第二階段（經審核通過資格的家戶，待收到正取通知書後，始得自

行向合格電腦廠商購置電腦硬體設備，並於當年度公告期限內檢附

下列資料向社會及勞動處社會救助科請款）： 

1. 個人領據。  

2. 申請人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3. 補助實物照片2張(請申請人與電腦合照)。 

4. 申請人從事志願服務時數之12小時證明(僅限定當年度之服務

時數) 。 

5. 統一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正本。採通路購買者，請於

購買前逕洽商家先行確認可開立實體發票，發票不得存入載

具。 

八、 預期效益:本計畫預計提供本縣列冊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高中職以上在

學學生電腦設備補助 30戶。 

九、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收到簡章 

11/26（二） 
公告 

由本處審查 

113年度南投縣辦理多元脫貧服務－補助低收入戶及中
低收入戶購置學習設備簡章 

申請期間：自 113年 11月 6日起至 113年 11月 25日止（以郵戳日期為憑）。 

依受理先後順序辦理審查，惟補助戶數屆滿將提早停止受理。 

申請流程 

 

補助對象 

(同時具備) 

南投縣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一戶一人為限，戶內輔導人口有就讀各高

中職以上之在學學生(含國中、高中職應屆畢業學生)，得提出申請（大學應屆

畢業生、延長修業年限、就讀大學碩、博士班、空中大學、空中專科、學分班、

遠距離教學之學生，不予補助）。 

補助金額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補助 30戶，覈實報支，最補助新臺幣 15,000元。 

申請文件 

備齊以下文件，以親送或郵寄方式向社會及勞動處社會救助科提出申請： 

1. 申請表。 

2. 學生證影本(需蓋有註冊章)或學校開立之在學證明。 

3. 即將進入高中職或大專院校之應屆畢業學生，須檢附畢業證書影本、學校

錄取通知影本。 

4. 本縣各公所核發之 113年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審核結果 

符合資格民眾將於 113 年 11 月 26 日公告於社會及勞動處網站，並另以書面

方式通知，受補助家戶並請檢附請款文件；審核結果為申請資格不符或未受補

助之家戶，將不另以書面通知。 

※未收到正取通知函前，勿先行購買電腦設備。 

購置& 

請款文件 

經審核通過資格的家戶，待收到正取通知書後，始得自行向合格電腦廠商購置

電腦硬體設備(至少含全新之桌上型電腦主機或一般型筆記型電腦，惟不含平

板電腦)，於 113 年 12 月 16日前，檢附下列資料向社會及勞動處社會救助科

請款。 

1. 個人領據。  

2. 申請人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3. 補助實物照片 2 張(請申請人與電腦合照)。 

4. 申請人從事志願服務時數之 12小時證明(僅限定 113年之服務時數) 。 

5. 統一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正本。採通路購買者，請於購買前逕洽商

家先行確認可開立實體發票，發票不得存入載具。 

聯絡方式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社會救助科 

電話：049-2244468 劉社工員 

E-Mail:a2239591@nantou.gov.tw 

以親送或郵
寄方式向社

會及勞動處
社會救助科
提出申請。

11/6~11/25
申請期間。 

1.公告至縣府
官方網站。 

2.以正式公文
方式函給符合
之民眾。 

民眾收到通知函文
後，自行前往合格

電腦廠商購置購置
電腦硬體設備。 

12/16（一）前
檢附相關資料

向本處核銷請
領補助。 



申請表填寫說明及注意項： 

(一)申請人須為本縣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高中職學生，申請人若為未成年人

(未滿 18 歲)必須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另檢附學生證明文件以列冊本縣低

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內人人口為限。 

(二)申請或核銷所需文件不齊者，經本府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將不予核准

補助資格或取消原有補助資格。 

(三)僅認可 113 年 11月 26日至 113 年 12月 16日之發票或收據正本。 

(四)本處於核定補助後 1年內將派員進行查核，受補助之家戶不得拒絕；如有違反所

定補助對象或獲得本補助後轉賣、轉讓他人而不自行使用者或經發現有下列情形

之一，本府得以書面行政處分限期命其返還所領取之補助，逾期不繳回者，依法

移送行政執行： 

  1.提供不實之資料。 

    2.隱匿或拒絕提供主辦單位所要求之資料。 

    3.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本補助。 

(五)公告網址：https://welfare.nantou.gov.tw/1486/125581 



113年度南投縣辦理多元脫貧服務－補助低收入戶及中

低收入戶購置學習設備申請表 

 

申請人 

資料 

身分別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申請編號 
(由社會及勞動處填寫) 

 

申請人 

（學生） 

姓名  法定代理人
(申請人未滿 18 歲

需法定代理人代為

申請) 

姓名  

電話  電話  

手機  (關係:     ) 手機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知書 

送達地 

□同上 

通訊地址： 

在學證明

資料 

學生證影本黏貼處 

（正面） 

學生證影本黏貼處 

（背面） 

應備文件 

1.□學生證為 IC磁卡者未蓋註冊章戳，請檢附在學證明。 

2.□應屆畢業學生，請檢附畢業證書影本、錄取通知書影本(非應屆畢業生無須檢附)。 

3.□113年度全戶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1張。 

切結 □本人已了解需先寄送申請資料，未收到正取通知函前，勿先行購買電腦設備。 

  本人已詳細閱讀並了解申請內容，以上所填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為真實，並知悉提供不實資料及違反

相關法令之後果，若有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經查證有購買不實之情事，除應繳回所補助金額，並自負

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未成年請法定代理人簽章)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審查 

結果 

□符合 

□不符合，原因：                           

承辦人 社工督導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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